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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作品要求

一、作品方向
作品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，突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，围绕科技特派员工作、生活日常等内容进行拍摄，并附上内容介绍等文字说明（需简单配乐，有真人出镜），可参考以下建议：
（一）炫酷的科技。
如：科技特派员在扶贫助农中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，或高科技成果等。
（二）温馨的日常。
如：纪录片形式。跟拍某科技特派员工作、生活的一天，抓取科技特派员帮农助农的画面。
（三）欢乐的工作。
如：工作情景剧形式。拍摄科技特派员工作、生活中生动有趣的故事，展现科技特派员的鲜活形象。
（四）励志的故事。
如：分享科技特派员与贫困山区人民共同奋斗、力争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，凸显科技助力脱贫攻坚的力量。
（五）实惠的“带货”。
如：通过讲述科技特派员故事，让外界充分认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方产品特色，推广好风景、好产品、好成果。
二、形式、格式要求
（一）可通过手机、相机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，呈现形式为与主题相关的纪录短片、视频剪辑等。
（二）格式须为MP4格式，时长3分钟左右，画幅为横幅（高清视频）。
三、参赛要求及作品权益
（1） 参选作品应为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5月10日之间制作或播出的原创微视频作品。
（2） 已发表和未发表作品均可参与此次微视频征集活动，但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拥有完整独立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合法权益，因作品涉及的著作权、肖像权及其他一切法律责任引起的权益纠纷均由参赛者自负。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归主办方所有。
（3） 征集的相关视频和图文资料等，所有权归主办方所有。主办方有权将所有参赛作品用于非营利性的公益宣传，凡入选参赛作品用于非营利性宣传和展览制作等将不另付稿酬。
主办方具有本次活动成果的使用权和处置权。







附件2
微视频大赛作品推荐表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号：
	名  称
	

	类  别
	
	播出时间
	

	主创人员（或单位）
	

	播出平台及网址
	

	联系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内容简介
	（100字以内）


	创新点
	（100字以内）


	传播效果（或者预期效果）
	（100字以内）


	作者承诺
	本人郑重承诺：对所提交的微视频作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同意在主办方指定平台（包括科技日报社全媒体平台及其他合作平台）上进行无偿展播。如在评选期间出现任何纠纷，将由个人承担后果。

     姓名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月  日

	单位推荐
	



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月  日






附件3
微视频大赛社会征集作品自荐表
自荐机构（个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荐时间：
	名  称
	

	类  别
	
	播出时间
	

	主创人员或机构
	

	播出平台及网址
	


	联系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内容简介
	（100字以内）



	创新点
	（100字以内）



	传播效果
（或者预期效果）
	（100字以内）

	作者承诺
	本人（本机构）郑重承诺：对所提交的微视频作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同意在主办方指定平台（包括科技日报社全媒体平台及其他合作平台）上进行无偿展播。如在评选期间出现任何纠纷，将由本人（本机构）承担后果。

           姓名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个人印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月  日

	自荐机构
	

              自荐机构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月  日


注：签字需手写


